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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公管委办发〔2022〕1 号 

 

 

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荆州市规范公共资源招标投标

活动服务与监管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市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，市公共资

源交易监督管理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 

《荆州市规范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服务与监管暂行

办法》已经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2022 年 6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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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市规范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 
服务与监管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落实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要求，规范公

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服务与监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及《湖

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公

管局）作为我市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的综合监管机构，

综合指导协调全市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。 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市交易中心）依法为

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提供服

务。 

第三条  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服务与监管遵循下列

原则： 

依法依规，履职尽责。市公管局、市行政监督部门依

法履行综合监管、行业监管职责，市交易中心履行平台服

务职责并为监管工作提供平台支撑。 

服务监管，优质高效。通过监管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标准化建设，以平台全程规范化服务促进公正监管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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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管办工作合力，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服务。 

信息共享，公开公平。市交易中心将公共资源交易信

息及时、准确、完整推送至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，

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并编制相关报表。 

第四条  市公管局拟定公共资源交易目录，制定公共

资源招标投标交易规则、管理制度等。 

市交易中心按照综合、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交易规则

为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提供服务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公

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服务指南、服务流程、工作规范和相

关工作管理制度等，不得行使或代行行政监管职能。 

第五条  交易项目进场按照我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管

理。目录外的项目在明确监管部门的前提下，由市交易中

心根据实际提供相关服务。 

第六条  市公管局负责评标专家库建设管理，并对评

标专家定期考核，对评标专家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

理。 

市交易中心按照规定提供评标专家抽取服务，严格保

密抽取专家名单，对评标专家日常表现进行记录。 

市公管局对评标专家进行政策法规培训，市交易中心

对评标专家进行技术培训。 

第七条  市公管局及行政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

对市重点项目开、评标现场实施监管。市公管局日常监管

工作中可向软件开发公司调取电子交易系统相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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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向市

公管局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并协助调查。 

第八条  市交易中心负责维持开标场所现场秩序，以

电子音视频系统等完整记录开标现场活动，按规定存档并

备份，供相关主体查询。 

第九条  市交易中心负责维持评标场所现场秩序和信

息发布，评标前组织评标专家签订信用承诺书，以电子音

视频系统等完整记录评标现场活动，按规定存档并备份，

供相关主体查询。 

第十条  市交易中心建立公共资源交易档案管理制

度，对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专家抽取记录、评标报告、

投标文件、中标文件等内容，按照项目逐一建档管理并备

份，按规定提供相关查询服务。 

第十一条  市交易中心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保密管理制

度，在网站信息发布、文件上传栏目设置保密提示语，提

示招标人、代理机构在发布招标、中标公告等信息时要严

格履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程序。 

第十二条  市公管局负责对招（投）标人、代理机构

进行政策法规培训；市交易中心对招（投）标人、代理机

构进行技术培训。 

第十三条  市公管局负责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工作的

指导和综合监管。 

市交易中心协调省内外各级各类交易中心远程异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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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事宜，协助相关招标人开展远程异地评标活动，促进我

市交易项目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。 

第十四条  市公管局统筹协调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

化工作，负责行政监督平台、服务系统的建设、管理、维

护和安全。 

市交易中心负责实施交易平台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安

全和操作培训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市公管局和市行政监督部门依职责受理在

市级平台交易活动中产生的投诉举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

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 

市交易中心配合市公管局及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

诉举报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市公管委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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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2 年 6月 2日印发 


